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委托销售行为的通知 

 

浙建〔2020〕15 号 

 

各市、县（市、区）房地产主管部门，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产经纪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委托销售行为，保障市场各方合法权益，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城市商品

房预售管理办法》《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销售行为管理 

（一）开发企业委托承销机构销售商品房，须签订书面委托

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委托销售的范围、方式（线上、线下）、期

限、权限、佣金结算、再委托销售行为约束、不得向购房人收取

任何费用、违约责任等事项。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商品房

委托销售合同示范文本。 

（二）开发企业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时，应在预售方案中

载明销售方式。实行委托销售的，应在预售方案中明确承销机构

名称及主要委托事项。销售过程中委托的承销机构或主要委托事

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到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提交变更资料。房



地产主管部门应对受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情况、再委托行

为约束、不得向购房人收取任何费用等内容进行重点审查。开发

企业隐瞒有关情况的，依照《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五

条规定予以处理。 

（三）在承销机构促成商品房成交后，开发企业与购房人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如实填写委托销售

机构的详细信息。 

（四）开发企业不得委托承销机构销售不符合现售条件的商

品房。违反规定的，依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

一项规定予以处理。 

（五）开发企业应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商品房销售委托

书、承销机构名称、承销机构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代理销

售房源信息以及承销机构工作人员姓名、单位、照片等内容。承

销机构人员应主动表明身份，便于购房人了解服务人员真实情况。

故意隐瞒情况，误导消费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六项规定予以处理。 

（六）开发企业应根据合同约定加强对承销机构及其人员销

售行为的监督。销售收取的定金、购房款等应全部纳入该项目资

金监管银行账户，承销机构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设置银行账户收取

定金、购房款等。开发企业不按规定收取、使用预售资金的，根

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浙江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

行办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二、加强房地产承销机构代理销售行为管理 

（一）房地产承销机构应依法及时到所在地房地产主管部门

备案。 

（二）房地产承销机构不得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

房。违反规定的，依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

定予以处理。 

（三）房地产承销机构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和职业素养，从事销售的人员应当经过房地产主管

部门或相关单位组织的专业培训。 

（四）房地产承销机构在销售现场以外开展咨询、宣传等销

售相关活动时，应在活动现场出示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商

品房销售委托书和批准商品房销售的证明文件；发布房地产项目

代理销售广告的，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房

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等要求。 

（五）房地产承销机构及其人员代理销售商品房时，应向购

房人表明身份，不得以提供居间服务等名义变相收取由开发企业

支付的佣金以外的“电商费”“服务费”“咨询费”等价外费用。

不得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外设置资金、身份等条件变相限制购房

权利。 

（六）房地产承销机构对外销售的商品房价格，应当与该项

目申报的“一房一价”一致，不得以任何形式拆分购房款，不得

使用虚假或不规范的价格标识、标价方式误导消费者，不得出现



预售商品房“售后包租”等商业宣传，不得捏造或者散布不实信

息恶意炒作，不得变相捂盘惜售扰乱市场秩序。 

（七）房地产承销机构要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并书面

告知购房人相关政策，严禁故意误导、诱导、欺骗、强制或协助

购房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购房资格或规避限购政策。 

（八）房地产承销机构应加强对购房人个人信息的管理，不

得泄露和非法提供购房人个人信息。 

三、加强行业监管与整顿 

（一）开展专项行动。各地应组织开展对商品房委托销售行

为的专项检查，坚决治理和整顿行业乱象。各地要制定整治方案，

对委托销售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要挂牌督办。要加强与宣传、发展改革、公安、市

场监管、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将有关违法违

规线索移交有关部门查处。省级部门将适时对各地专项整治情况

进行督查。专项整治工作总结、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报送省建设厅。 

（二）建立常态机制。各地要加快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把

好商品房预售许可、房地产经纪备案等重要关口，发现违法违规

销售行为的，必须在督促整改到位后方能允许开盘销售或继续销

售。要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定期开展房地产开发企

业“双随机”检查。要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失信“黑名单”制度，及时将有关违法违规企业（机构）及



人员情况录入浙江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系统信用模块，加快建立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三）加大宣传引导。各地要进一步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

规范办理程序和行为。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

媒体，加大对违法违规销售行为的打击曝光力度，加强风险提示

预警，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本通知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施行。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 10月 29 日 

 


